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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权案例

一盒“免费”鸡蛋、一场“专家会诊”、
一次“体检赠送”、一声“爸妈”……这些
暖心的关爱，很可能是精心布置的消费
陷阱。

针对很多保健品公司借会议营销坑
骗老年人的情况，全国多地掀起整治风
暴，广东、四川、重庆、湖北等出重拳打击，
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仍有不少人明目张
胆顶风作案。

花十几万买保健品
但一点效果都没有

会销原本是一种普通的营销模式，通
过寻找特定消费群体，以亲情服务和产品
说明的方式销售产品。但记者在全国多
地采访发现，会销成为不少不法保健食品
企业牟取暴利的重要方式。

在广州市越秀区某社区仅100米左
右的街道上，记者就看到四家会销门店，
其中一家的门口贴着“进店可免费领取鸡
蛋、面条”的告示。店里货架上摆满了保
健食品，老年人正边体验着店里的医疗器
械，边等待“上课”。这些老人称，每天早
上他们都会来听课，不少老人还专门坐公
交赶过来。

值得注意的是，课程开讲前，工作人
员竟然将记者请出店外，称公司规定课
程只向老年人开放。记者尝试进入另外
几家门店听课，也被拒之门外。“我们的
产品主要卖给老年人，你们年轻人不需
要来听。”一家门店的销售人员解释。按
理说，保健食品老少皆宜，为何不让年轻
人听课？一位老太太道出真相：“老人一
进去，他们就说东西有多好，围着你让你
买，而年轻人不容易上当。”这位老人说，
她从2006年开始花了十几万买保健品，
但吃了一点效果都没有。

重庆市万州区的王大爷在广场锻炼
时，一名促销人员热情地邀请他参加健康

讲座，称包车接送，并在酒店安排了午餐，
加入会员还可以免费领取粮油。王大爷
跟着他到了酒店，发现有上百人听课。
主讲人自称健康专家，不停宣传“蜂胶”
等保健食品的神奇疗效及健康床垫的功
效。听课后，老人们被逐个安排做免费
体检，并一直被推销。王大爷原不准备
购买，但工作人员不让走，并承诺“随时
可以退货”。最终王大爷花3200元购买
了12瓶“蜂胶”。回家后，王大爷感觉自
己被骗，随即联系商家要求退货被拒
绝。最后，在当地消委会联合工商、食药
监、公安等部门现场调解下，王大爷等3
位老人才得以退货。

据了解，通过会销销售的保健食品，
利润往往高达十几倍。2017年破获的浙
江康瑞祥生物医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虚

假宣传和欺诈销售保健食品案件中，售价
为8280元的紫苏籽油软胶囊，其成本只
有几百元。

会销诈骗取证难
多头监管打击难

“会销产品出现问题，主要集中在推
销商品时夸大商品的疗效和使用效果，但
由于经营者大多以口头宣传为主，没有更
多的文字宣传资料和视频，对其虚假宣传
的证据很难获取。”广州的一位执法人员
介绍说，会销通常不会存放大量的产品现
场销售，而是收取定金再送货上门，没有
进销台账，不开具合法票据，执法人员查
账无从着手。更有一些非法会销采取线
下线上结合的手段，线下通过讲课让老年

人加入微信群，在微信群里进行封闭性产
品推销，更增加了执法取证难度。

一些老年人对会销的态度也让执法
者尴尬。一些执法人员吐槽，部分老人
对会销人员极为信任，对子女甚至执法
人员的劝阻非常反感，不配合甚至抗拒
执法现象屡见不鲜，常说“我愿意，你管
不着”。

此外，多头监管也让打击非法会销力
量薄弱。如涉及假冒伪劣和虚假宣传的，
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管；涉及非法行医、
冒充医务人员的，由卫生部门管；涉嫌犯
罪的，由公安部门管。除非联合执法，否
则很难做实。

加强监管引导
强化老年人权益保障

一位在广州从事会销十余年的业内
人士表示，利用会销坑骗行为已经使整个
行业受到重创，正当的会销现在很难做，
许多企业和个人不得不转行。

执法人员建议，强化市场监管要加
强部门联动，对产品来源、宣传行为、营
销手段等的合法性进行核查，及时固定
证据。同时，应强化多部门联合执法，形
成打击合力。此外，应加强基层社区宣
传，针对老年人的消费特点，在创新消费
教育、强化消费指导上下工夫，引导老年
消费群体科学理性消费，提升其消费维
权意识。

北京君泽君（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英占认为，现有法律法规对于会销类
虚假宣传欺诈行为的认定，缺乏明确规
定，监管部门掌握的一些案件线索证据，
往往因达不到立案查处标准而无法处罚
到位。建议对相关法律法规中虚假宣传
及欺诈的定性进一步明晰，同时行政机
关应从重从严处理违法经营者。

（据新华社讯）

会议营销保健品骗局为何屡禁不绝

河南郑州市民刘先生2016年网购
了3罐奶粉，却发现没有中文标签，申
请赔偿未果后，将该店铺告上法庭，要
求该店铺支付购物款的10倍赔偿金。
该主张获得法院支持，刘先生于近日拿
到了4000多元的赔偿金。

2016年8月，刘先生通过某电商
平台一“海外购”店铺购买了3罐国外
某品牌奶粉。支付了300余元后，刘先
生在一周后收到了奶粉，但他发现，该
奶粉没有中文标签，而且物流动态显
示，发货地在宁波。他找到店铺的经
营者某电商公司，要求赔偿。某电商
公司则表示，其经营的海外购商品是
通过国际物流方式原装进口的商品，
从中国保税区直接发货，符合国际相
关标准，属于合格产品，不应承担赔偿
责任。

刘先生遂将该电商公司告上了

法庭。郑州市惠济区法院经审理后
认为，原、被告之间形成了买卖合同
关系。本案中，刘先生所购买奶粉
的包装上没有中文标签，不符合我
国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不得入境销售。遂依
照相关法律规定，支持了刘先生要
求某电商公司退货并退还其购物
款，同时支付购物款 10倍赔偿金的
主张。

判决生效后，某电商公司并未在
法律规定的期间内履行赔偿义务，刘
先生便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执行
干警经查询，也未发现该公司有可供
执行的财产，便将该公司录入了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由于进入“黑名单”后
被几家供货商停止合作，该公司的负
责人近日主动联系法官，将4000多元
执行款交到了刘先生手中。

本报讯 国家认监委官网日前发布
公告称，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
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
的意见》（国办发〔2016〕86号）中统一绿
色产品标识的原则，国家认监委确定了
绿色产品认证标识式样，现予发布。

绿色产品认证标识分为基本标识
和变形标识，具体标识式样如下：

一、基本标识，应用于列入绿色产品
认证目录并获得绿色产品认证的产品。

二、变形标识，应用于获得部分
绿色属性（如：节能、低碳、节水、环保
等）产品认证的产品。

绿色产品认证标识具体使用要求
将结合绿色产品认证体系建设实际需
要在实施方案或认证规则中明确。

网购“洋奶粉”没有中文标签
“奶爸”获10倍赔偿

国家认监委发布统一
绿色产品认证标识


